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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〔2016〕343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南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 ：

《 大 究 课程教 管 办法》 经 2016

10 13 第二 次 会 过， 发给 ，

。

大

2016 11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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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

（2016 10 13 第二 次 会 过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 贯彻 《国 会 教 部关 加

究 教 保 和监督 建 的 见》(

〔2014〕3 号)、《教 部关 改进和加 究 课程建 的

见》(教 〔2014〕5 号)、《教 部关 加

究 案 教 和 合 基地建 的 见》(教

〔2015〕1 号)，进 步规范 究 课程管 和教

管 等工 ，更好地发挥课程 究 的

， 究 的创 和发 ， 定本管 办法。

第二 本办法 各 究 课程教 管 工

。

第二章 管理体制

第 究 课程教 管 、 级管 ，

各 ，不断 高 才 。

（ ） 究 究 课程 教 管 的 管机

构，代表 关 ， :

1. 究 成长成才的 ， 科长

发 ， （ ）订各 究 方案；

2.负 究 课程 教 的宏观管 并 调二级

究 单 （ 简称二级单 ）开课安 ， 定 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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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；

3.负 究 公共课程教 安 公共 课程考核

；

4.负 究 课程 、缓考及 课程 的

管 ；

5.负 究 成绩单的 核 盖 ；

6. 开 究 课程建 教 究工 ；

7.对 究 课 教 、课程考核 、 环节

Ꞌ、教 材 归档等教 过程进 监督 管 ；

8. 究 课程教 检查 估。

（二） 究 工 部负 究 考风考纪建 和考

纪 究 的处 。

（ ）后 保 部、 等 关部 好教

的检查和 护工 ，保 究 课程教 过程和课程考

核工 进 。

（ ）二级单 负 课程开 教 具 工 ，

究 课程教 保 的 ， 不断 。 长

第 ，对本单 的教 工 负 ； 管 究

工 的负 （ 简称负 ） 管 究 课程教 工

。 ：

1.贯彻 究 教 工 的 导 和 部 ，

科 课程 究 的 地 功 ；

2. （ ）订本单 关 科 究 方案、 定各

环节考核标 并保 考核 、 核课程教 大纲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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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承担课程建 ，加 对课程建 的长 和 规

划，把课程建 价 科发 和衡 才

的 标；

4.负 本单 开 课程的教 安 ；

5.加 究 课程教 检查， 护 定的课 教 ，

保 究 课程教 ；

6.负 本单 开 的（除 究 安 的课程 ）

课程和 环节的考核 、监考 安 及考 、考

过程的检查 管 ；

7.对 究 开 考风、考纪、诚 考 等方 的教 ；

8. 格 开 、博 格考 度， 发

挥 究 过程 的 ;

9.负 本单 开 课程的成绩 管 ;

10.负 本单 究 成绩单的 核 盖 ;

11.负 课程教 材 归档管 ;

12.调动 究 课教 的教 积极 , 持和奖 教

进 各 的教 改革，将 关教 成果 到本单 教

教 和科 考核 。

第三章 课程开设

第 究 课程 按 本 科 究 标和

标 ， 课程 计 化， 出 科

； 究 的 获 、

、独 究 和解决 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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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根据课程 ， 究 课程分 公共 课、

科基础课、 课、 课、补 课、 环节等。

第 究 课程 创 核 ，

究方法 、 课程的开 ； 究 课

程 对 ， 究 的 。

第 鼓 二级单 单 合 开发开

课程，加 案 教 ，建 教 案 ⱳ，促进教 践

机 合；鼓 教 采 课 教 教 的混合教 ，

促进教 技 教 改革的 度 合，积极 报国家和

课程建 ， 鼓 教 级教 进

公开课等 合 究 点的教 活动；鼓 教 开

课程。

第八 方案 （ ）订 不 加 课程。

开 课程，二级单 究 报。

经 核 后，二级单 方可 安 开课。

点、博 点(包+ ) 科 的课程

究 个 报 究 核。

第九 凡 方案的课程， 课教 或课程负

大 究 教 管 （ 简称 ）

交《 大 究 课程教 大纲》，并及 更 关 。

按 交 ，二级单 不得安 课。 保 究 课程

教 和课程本 的 定 ， 。 《 ， 定 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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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课、 、 半后 和。

课程课 不超过 48 ， 多不得超过 64 。

第 开课单 格按 方案课程 开

， 规定的 间 课程的教 。

第 二 根据 方案课程 规定的 安 课表。

究 负 公共课课表安 ,二级单 负 课课表安 。

课表 开 公布。

课程 不超过 8 ， 不得 4 。

床 、ⱨ 究 进 床 后，

开课单 不得 的工 间安 课。

第 根据课程 和 究 点，课 的教

方 可 活多 ，讲 、 、导读、案 教 、课 汇报、

机、 、 调查、户 等，但 课教 必 场。

、查 、 （ ）、调 等不得 课

。

第 博 课程 课 不低 3 （含

3 ）， 课程 课 不低 10 （含 10 ）。低

规定 的课程当 开， 级 开课（

而低 此规定的课程除 ）。

第 保 教 果， 课教

独 承担的 究 课程 不超过 2 （承担 公共

课的 课教 可 当 加）。

第 倡导 、 教 结对 度，充分发挥教 经

丰富教 的传、帮、带 。鼓 课教 进 队 课，

或合 开发、开 课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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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方案的课程必 按 开出并

究 开放。个别课程 ，或课程 备

的 ，可 额接 课 。

第四章 任课教师

第 八 课教 具 高级 技 称或具 究

导教 格，并具 丰富的教 、科 工 经 和

的教 度。

第 九 除 课程 ， 讲 称的教 不得

讲 究 课程。

第二 教 的 格参 第 八 ，

二级单 负 核， 籍教 报国际合 交 处 。

二级单 将 单报 究 备案。

第二 课教 必 并 《 大 教 课

教 规范》。

第二 二 课教 按 教 管 部 关 ，

好课 考 、阶段考核、考 安 、成绩 、

教 估 及课程考核 交存等管 工 。

第二 初次讲 究 课程的教 ， 对具 关键

、代表 的教 进 不 2 的 讲。二级单

3-5 关 家进 讲 ，并对该课程的 标定 、

对 、课程 、教 计、考核方 、 教 果

等方 进 查， 过 讲和 核后方可 课。

第二 对 计 2次教 估不合格的教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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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 的国 教材。对 究

课程， 国教 导 会 荐教材的

采 荐教材进 课。

第二 编 究 教 的高 的课程讲 、

案 、 或教材；积极参加 、教 管部 究 教

的 报。

第二 格按 课表 的 间、地点 课，不可

变动。 Ꞌ（ 病、出国参加 国际会 、参

加 级 管部 开的会 等）， 课教 3 报

《 大 究 课程调课 表》并附 关 材 ，经

究 后方可调课。 课教 将调课变化 Ꞌ及

到 课 究 。

经 或 经 ， 课教 不得 调、 课或

代课。

第二 八 课教 成教 混 、教

低 等 Ꞌ， 究 按 《 大 究 教 故

定 处 办法》进 处 。

第五章 课程学习

第二 九 根据 科 方案 ， 导 或

导 导 定个 计划（含课程 、 环节、

补 课），并 开 后 2 。

第 个 计划 定后 不 改， 究

从 导出并打 个 计划表， 后交 究

备案。 、课程 开或 调 课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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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 《 大 究 个 计划调 表》，交

究 备案。

第 等 或⸗ 级 科考 的博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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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究 得国 高 究 课（MOOC，

massive open online

courses）、 究 创 计划 等成绩合格 的，

可成绩和 分。

第 八 课程考核不及格必 ； 课程考

核不及格 当 ， Ꞌ经导 ，可改

课程。

第 九 究 病（持二级甲等 的 ）

或不可抗 等 不 按 参加 关课程（含 环节）

考核 ， 课程考 交《 大 究 缓考 表》

，按 表 程 办 缓考 。缓考 级 究

卷考 ，不单独 。不得 出差、 课 等

缓考。

第六章 考试组织

第 课程（含 环节）均 过考核才

得 的成绩。考核分 考 和考查 ， 采

考 的方 。考 可 笔 （开卷、闭卷）、ⱨ 或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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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二级单 课程结 公布

考 安 。考 安 经公布，不得 变更。 调 的，

及 好 工 。

第 考 按标 化考场安 。 个考场

监考 ，60 的考场 加 监考 ， 监

考 本 工。 课教 监考

课教 担 监考。

第 监考 格按 《 大 究 课程

考 监考 》 关 ，防 和 考 纪 的

发 。 旦发 究 考 纪，监考 并

《 大 究 考 纪 Ꞌ记 表》，及 报告考场

纪处 负 或 关单 负 ，按 《 大 纪

处分 》进 处 。

第 管 导、 究 教 督导 、

究 及 究 工 部 对 考场 Ꞌ进 。二级单

负 本单 考场 Ꞌ的 ，发 常 Ꞌ按 关规定及

处 并报告 究 。

第七章 命题与保密

第 开课单 负 。 卷采 究 定

的 版 。

第 二级单 建 ⱳ， 步 “考教分

”考 。

第 八 教 科 的 究 教 观，

出 究 考核和长 发 ，并 格按 教 大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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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 。 定的 度和广度、 度、份

得当、分 分布合 、不得 近 的 卷 。

第 九 考 的公共 课程，开课单

备 度 当、覆盖 的 卷（ 的

好 分 和标 答案）， 究 定

考 ， 备 卷。

第 不得 电 件发 。 接 、

、保管、开考 发放等，开课单 定 负 。

关 必 格 保 规定，杜绝 何 的 。

发 ，按 《 大 究 教 故 定 处

办法》进 处 。负 究 订 卷保 。

第 大 、 、读 报告、调查报告

等考核 的课程， 的 课教 调 关

考核 ， 禁 究 搬 抄、答卷 等。

第八章 试卷评阅

第 二 考 结 后 2 ， 课教 成 卷

，并 《 大 究 课程教 结表》。

第 考课程 封考卷，尽 采 集

分 方 进 卷， 开课单 负 。

第 卷 ， 卷教 格按 分标

进 分，不 、 记、错 、错记和 分、加分。

卷 红 笔或红 笔，记分 必 楚、工

，客观 答 的打√，错 的打×， 观 根据 分

出 标记。 卷教 。分 变

更， 卷教 改动 。 禁 、 坏 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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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大 、 、读 报告、调查

报告等 课程考核方 的 卷材 ， 卷教 结合答

卷的观点、 、结构、 等方 出 合 价。

第 进 ⱨ 考 ， ⱨ 记 和教

。

第九章 成绩管理

第 考 方 的课程考核成绩 百分 记 。

考查方 的课程（含 环节）考核成绩 百分 或等

级 记 。具 对 关 表 ：

第 八 课程考核成绩可 成绩和考 成绩构成，

可 卷 成绩 。 课教 或课程负 根据课程的

、 、 及 点 定 成绩（阶段考 、

测 、 、读 报告、课 、出 等） 成绩的比

（ 不超过 50%）， 第 次 课 究 公布。

教 、教 进度的 课程 班级必 考核

。

第 九 究 的考核成绩 卷 成绩 ，缓

考 究 的考核成绩按参加考 当 该课程考核 记 。

百分制 100—90 89—85 84—82 81—78 77—75 74—72

等级制 A+ A A— B+ B B—

绩 点 4 3.7 3.3 3.0 2.7 2.3

百分制 71—68 67—63 62—60 59—0

等级制 C+ C C— D

绩 点 2.0 1.5 1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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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考 结 后 2 及 成绩。

课程 多 教 课的， 课教 按 担 的班级

成绩； 班级的 课程 多 教 课的， 第

的 课教 成绩。 毕 交 ， 核对 参考

究 单及分 ， 忌 或 错 ，核对 后 点

击“ 后 ”， 旦 成 将 法 改成绩。

第 不 及 成绩的课程， 课教

《 大 究 成绩单 递交 表》，

负 见后交 究 备案。

第 二 成绩单、 、 究 答卷、过程考核的

关辅 材 等 考 结 后 15 个工 并 交给 究

。

第 Ꞌ 成绩和 按

第 二 规定 交材 ，按 《 大 究 教

故 定 处 办法》处 ， 究当 。

第 环节的考核成绩 及 教 课的课

程考核成绩 究 及 。

第 等 或⸗ 级 科考 的博（ ）

究 补 课成绩单独记 《 大 究 补 课成绩

单》，不计 方案规定的 分。

第 究 对考 成绩 ， 成绩 公

布后 个 （节假 ， 不 ） 开课单 究

交 查分复核 ，10 个工 查看结果

或 究 。

第 经核 补 、更改 究 成绩， 课教

《 大 究 成绩补 、 改 表》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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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和 成绩单 进 更 后 ，经负 后并

改动部分加盖开课单 公 ， 交 究 核 定

否 补 或更改成绩。

第十章 教学档案

第 八 教 档案包+ 方案、教 大纲、 或

课程 、 分标 和参考答案、 究 答卷（笔

卷、ⱨ 记 、课程 、读 报告、 究报告等

版）、 成绩 记 、成绩单、课程教 结表、成绩

分 表、考 单等。

第 九 各 教 材 的存档 盖 、材

、 洁、 禁 改。 考核材 必

版， 版的 将电 版 据刻 成光 。

第 成绩单 久保存， 究 、开课二级单

各存 1份。 材 开课单 负 保存，保存 7 。

第 的 4 30 、10 30 ，二级单

将 的成绩单按 博 究 、

究 、 究 别 课程编号 分别汇 ，

交 究 备案。

第十一章 教学检查与评价

第 二 究 定 对 究 课程教 管 Ꞌ

进 检查 估，包+对课程教 、课程 课 、教

管 规范、课程考核 考 、档案材 管 等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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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过程 发 常 Ꞌ按 《 大 究 教 故

定 处 办法》进 处 。

第 二级单 定 对本单 的教 管 Ꞌ进

检查，发 Ꞌ 及 处 ， Ꞌ 究 汇报。

第 建 究 教、 究 教

督导 教 ， 课教 、 价及管 价

辅的教 检查、 价 反ד机 。 究 教 督导

可采 课、 会、 卷调查等多 方 进 究

课程教 Ꞌ检查， 解 究 对课程教 的反ד 见，

并及 将结果反ד 课教 或二级单 、 究 ， 改进

和 高教 。

第 究 将定 对 方案的 课程

进 估。 估合格的课程可继 开 ； 2 开课、

课程定 不 、课程 复度较大、 课 际

不符、教 估不合格等的课程 订 方案

。 估结果可 对二级单 绩 考核的

据 。

第十二章 附 则

第 本 出的 部表格可 究

。

第 本办法 颁布 后 ， 究

负 解 。《 大 课程管 规定》（ 大

〔2006〕36 号）、《 大 究 课程考核管 办法》

（ 大 〔2013〕2 号） 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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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：各二级党 、党 部 。

大 办公 动公开 2016 11 28 发


